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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SHENJI GROUP KUNMING MACHINE TOO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300) 

 

2017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

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一、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7 年 4 月 6 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中國雲南省昆明市茨壩路 23 號（公司註冊地）本公司辦公大

樓二樓會議室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146 

其中：A 股股東人數  145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H 股） 1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175,741,280 

其中：A 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73,053,280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H 股） 2,688,000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占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的比例（%） 33.091 

其中：A 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32.585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0.506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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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 股東大會

會議合法有效。 

 

本次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董事長主持，公司股東代表、部分董事、監事及董事

會秘書出席了會議；與本次股東大會審議事項相關的仲介機構 - 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的代表及雲之南律師事務所的代表出席了現場會議。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5 人，其他董事因公請假； 

2、 公司在任監事 4 人，出席 1 人，其他監事因公請假； 

3、 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會議，其他高管因公請假。 

 

(六) 現場會議計票、監票情況 

雲之南律師事務所張毅律師及本公司 A 股股東代表張澤順先生獲聘為本次股東

大會計票人；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孫瑞先生、公司監事邵里先生獲聘

為本次股東大會監票人。 

 

二、 議案審議情況 

(一) 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提請批准關於公司章程 2017 年第一次修正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 股 169,487,432 97.939 3,559,148 2.057 6,700 0.004 

H 股 2,688,00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計： 172,175,432 97.971 3,559,148 2.025 6,700 0.004 

 

2、 議案名稱：提請批准關於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2017 年第一次修正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 股 169,487,432 97.939 3,559,148 2.057 6,700 0.004 

H 股 2,688,00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計： 172,175,432 97.971 3,559,148 2.025 6,70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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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案名稱：提請股東大會批准由董事會授權經理班子 2017 年度內辦理不超過人民幣

柒億元銀行融資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 股 168,954,532 97.631 4,067,848 2.351 30,900 0.018 

H 股 2,688,00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計： 171,642,532 97.668 4,067,848 2.315 30,900 0.017 

 

(二)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本次股東大會涉及特別決議案兩項：提案 1、2。 

上述兩項議案獲同意票數均為 172,175,432 股，占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7.971%，超過 2/3 以上，提案獲通過。 

 

三、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雲之南律師事務所 

律師：張毅、杜莎 

2、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召集和召開的程

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及表決程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

規定,合法有效。 

 

四、 備查文件目錄 

1、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2、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昆明, 2017 年 4 月 7 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鶴先生, 張曉毅先生, 彭梁鋒先生, 

金曉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張濤先生, 劉岩先生, 劉海潔女士, 張澤順先生； 獨立非執

行董事: 楊雄勝先生, 唐春勝先生, 陳富生先生, 劉強先生。 

 


